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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权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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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码 

事
编

权责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 
层级

备注

2

负责向省委、 
省政府反映来 
信来邮来访中 

提出的重要建 

议、意见和问 

题（含3个子 
项）

1.负责向省委和省政府 
反映来信中提出的重要 

建议、意见和问题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二）负责向省委和省政府反映来信来邮来访 

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研判信访信息，开展 

调查研究，为省委和省政府制定政策提出建议。

其他权责 

事项

办信处

省级

2.负责向省委、省政府反 
映来邮中提出的重要建 

议、意见和问题

网上信访处

3.负责向省委和省政府 
反映来访中提出的重要 
建议、意见和问题

来访接待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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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 
部门办信工作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五）综合协调全省信访工作。总结推广各地 

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综合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重要信访 

问题。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

其他权责 

事项

办信处

省级网上信访处2.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 
部门网上信访工作

来访接待处3.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 
部门群众来访接待工作



lai 权责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使
级

行
层 备注

4

综合研判信访 

信息，开展调 
查研究，为省 

委、省政府制 
定完善有关政 

策提出建议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就 
以下事项向本级人民政府定期提交信访情况分析报告；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二）负责向省委和省政府反映来信来邮来访 

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研判信访信息，开展 
调查研究，为省委和省政府制定政策提出建议。

其他权责 
事项

政策法规处 省级

5

负责受理、办 
理国家信访局 

转交的信访事 

项（含3个子 
项）

1.负责受理、办理国家信 
访局转交的来信事项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八）负责受理、办理国家信访局转交的信访

其他权责 

事项

办信处

省级
2.负责受理、办理国家投 
诉受理办公室转交的投 

诉事项
网上信访处

3.负责受理、办理国家信 
访局转交的来访事项

尹伙O
来访接待处

6

向各地和省直 
有关部门转 
送、交办信访 
事项，督促检 

查重要信访事 
项的处理和落 

实（含3个子 
项）

1.转送、交办、督办重要 
来信事项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二十一条（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人民政府

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 
行政机关；情况重大、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 
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 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 
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 
作机构。

（四） 对转送倍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果 
的，可以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定 
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办结报告。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三）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信访批示件落实 
情况的责任，拟订信访督查制度并组织实施，承办省委和省 
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信访事项的落实，向各地和省直有关部门 
转送、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

其他权责 

事项

办信处

省级

2.转送、交办、督办重要 
投诉事项

网上信访处

3.转送、交办、督办重要 
来访事项

来访接待处



E
权责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 

层级
备注

7

督促检查领导 

同志有关信访 

批示件落实情 
况的责任，拟 

订信访督查制 
度并组织实 
施，承办省委 
和省政府领导 
同志交办信访 

事项的落实， 

向各地和省直 
有关部门转 

送、交办信访 
事项，督促检 

查重要信访事 
项的处理和落 
实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

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 
格局，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 

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第六条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 

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督促检查信访事项 

的处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有 

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 

建议。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三）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信访批示件落实 

情况的责任，拟订信访督查制度并组织实施，承办省委和省 
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信访事项的落实，向各地和省直有关部门 
转送、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

其他权责 

事项
督查室 省级

8

综合协调处理 

跨地区、跨部 
门、跨行业的 
重要信访问题

1.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五）综合协调全省信访工作。总结推广各地 
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综合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重要信访 

问题。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

2. 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文件。

其他权责 
事项

综合协调处 省级

9

总结推广各地 
和省直部门信 

访工作经验，

提出改进和加 
强信访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

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五）综合协调全省信访工作。总结推广各地 
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综合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重要信访 

问题。检查、指导各地和省直部门信访工作。

其他权责 
事项

综合协调处 
督查室

省级



权责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 
层级

备注

10
制定信访问题 

排查化解制度 
并组织实施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

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 
格局，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 
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第六条（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岀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六）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全省信访信息系统 
建设和应用。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

其他权责 
事项

综合协调处 省级

11

建立和完善来 
信、网上信访、 
群众来访信息 
汇集分析机制

（含3个子 
项）

1.汇总、分析、反映重要 
来信信息并通报情况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六条（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六）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全省信访信息系统 
建设和应用。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

其他权责 
事项

办信处

省级

2.汇总、分析、反映重要 
投诉信息并通报情况

网上信访处

3.反映群众来访中的重 
要信息

来访接待处

12
指导全省信访 
信息系统建设 
和应用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

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 

统，并与上级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 
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六）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全省信访信息系统 
建设和应用。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

其他权责 

事项
网上信访处 省级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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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编 权责事项

项
称 

子
名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 

层级
备注

13
协调信访工作 
的宣传和信息 

发布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六）制定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制度并组织实施， 
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制，指导全省信访信息系统 
建设和应用。协调信访工作的宣传和信息发布。

其他权责 
事项

政策法规处 省级

14

起草有关信访 

工作的地方性 
法规、规章草 

案和政策；加 
强法制宣传教 

育

1.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四）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和政策。推进信访法律法规规章和诉访分离、依法分类处 
理信访诉求等制度的实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

其他权责 

事项
政策法规处 省级

15

对信访法律法 
规规章和诉访 
分离、依法分 

类处理信访诉 
求等制度的推 

进实施

1.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四）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草案和政策。推进信访法律法规规章和诉访分离、依法分类 
处理信访诉求等制度的实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

其他权责 

事项
复查复核处 省级

16

承担由省政府 
复查复核的信 
访事项的组 
织、协调工作； 
负责受理办理 

信访人向省政 
府提出的复查 

复核信访事项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三十四条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 
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 

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 
以书面答复。

第三十五条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 

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 
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 
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七）承担由省政府复查复核的信访事项的组 
织、协调工作。负责受理办理信访人向省政府提出的复查复 
核信访事项。

其他权责 
事项

复查复核处 省级



权责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使
级 备注

17
联血会议决定 

的事项

1. 《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

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 
格局，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 

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2. 《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闽委办发（2019） 26号）

第三条（九）承担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督 

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

3. 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文件。

其他权责 
事项

综合协调处 省级

9


